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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　　函


受文者：本會全體會員公司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1月30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房仲商（107）字第131號
速別：普通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附件：108年度常年會費繳款單乙份
主旨：本會108年度常年會費已開始受理繳納，敬請會員公司撥冗儘速繳交，請  查照。

說明：

  一、依內政部95年1月2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724733號函文
      辦理。
  二、旨揭訊息依據本會章程第15條之規定辦理，常年會費每年陸
      仟元整。
      若已繳交常年會費，未收到會員證書及收據者，請洽詢公會秘
      書處補發。

  三、依本會章程第11條規定：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…及繳納會費之
      義務，會員有違反章程…，得經理、監事會決議，予以警告或
      停權處份。

  四、本會108年度常年會費之費用及繳費方式如下：
   (一)持繳款單至各便利商店(7-11、全家、萊爾富、OK)繳納，繳款後請將繳款單據傳真至本會秘書處，以利會計作業，加速核發新年度會員證書。
   (二)至公會繳交現金。
   (三)匯至公會帳戶(使用匯款或轉帳者，務必傳真收據、明細
表至公會，並以電話確認，以利對帳)。
      (四)超商繳費單繳費期限至108年1月31日，超過繳費期限
          者，請使用匯款或轉帳，匯款帳號如下：
   開戶銀行：中國信託銀行(中港分行)

   銀行代號：822         匯款帳戶： 288-54039279-9

   戶    名：臺中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
           註：如使用匯款繳納，請注意本會戶名：「臺中市不動產仲介經紀
               商業同業公會」，請勿填寫「台」。
      (五)無論使用何種方式繳費，請務必將相關匯款單據或明細表
          妥善保存。
      (六)此次常年會費繳交適逢理、監事就職交接，新年度會員證
          書、合格標章及收據將自108年1月17日起陸續寄發。
  五、107年常年會費由回饋金扣抵(業經第二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
      決議)，尚未領取回饋金之會員公司意即未繳納公會107年常年
      會費，請立即與公會秘書處聯繫。
正本：本會全體會員公司
副本：

檔　　號：�保存年限：





地    址：臺中市西區華美西街1段142號6樓之3


聯絡方式：(04)2311-6080


傳    真：(04)2311-6050


電子信箱：artpp.tc@msa.hinet.net





背面尚有重要訊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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